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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八屆第八次董事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民國 113 年 3 月 08 日（星期三）上午 10 時 

開會地點：本公司後館地下一樓會議室（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二段

28 號 B1） 

出席董事：蕭董事祥玲  吳董事志揚   陳董事國勝   尤董事志煌  

黃董事訓佳  潘董事大綱   盧董事文民   鄭董事力翔 

          許董事麗鳳（委託尤志煌董事出席） 

（詳見董事會會議簽到紀錄簿） 

列席：孟總經理正光   方經理星云     劉經理堂慰    甘經理霽 

      邱稽核世傑  王主任增玉（詳見董事會會議簽到紀錄簿） 

 

主席：尤志煌                                 紀錄：林再生  

一、宣佈開會 

    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第 18 屆第 8 次董事會，董事應到 9

席，實到 9 席（許麗鳳董事委託尤志煌董事出席）已達開會人數。 

二、主席致詞： 

各位董事與監察人大家好，感謝各位董事參加本次董事會

議，本次會議計有五項報告事項及八案討論提案，現就依會議程

序，開始進行。 

三、第 18屆第 7 次會議決議（指裁）事項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四、營業暨業務報告： 

（一）本公司 112年度營業概況。 

（附件詳會議資料） 

黃董事訓佳發言：有關生活工場業績仍衰退 80 萬元，雖然

公司已有相關精進作為，但仍請公司繼續

追蹤。 

吳董事志揚發言：有關生活工場在網路銷售部分，是不由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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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實體店來出貨，因而會影響公司業績抽

成金額，請公司要妥適研擬相關具體作

為，或者是採提高固定租金的方式，以確

保公司營業坪效。 

孟總經理正光發言：謝謝副主委指導，針對各專櫃網路銷售

部分，公司已通盤檢討並擬定相關具體

作為，有關生活工場固定租金部分，公

司已提高 2％。 

陳董事國勝發言：有關會議資料第 8頁中，廣告費細項轉正

86 萬元與固定資產報廢損失 65 萬元等項

原因，請劉經理說明！ 

劉經理堂慰發言：有關廣告費細項轉正部分，是因為營業收

入並沒有廣告收入科目，112 年實際廣告

費支出較廣告收入結餘 86 萬元，所以，

廣告費結餘 86 萬元，調整轉正至其他收

入科目內。 

陳董事國勝發言：經劉經理說明後，我是瞭解這是廣告費用

結餘後，認列轉正。但還是要請公司於會

議資料中揭露清楚。 

吳董事志揚發言：個人認為這個會計分項似乎有點問題，如

果廣告收入是指出租廠商看板招牌收

入，則應屬租金收入科目，而廣告費用則

應屬支出分項，怎麼會有廣告收入會計分

項﹖ 

陳董事國勝發言：個人認為這是公司會計認列錯誤，本來是

租金收入，卻認列為廣告收入。 

劉經理堂慰發言：是！爾後公司會揭露清楚；另有關固定資

產報廢損失原因，為原軍品提領處現已出



第 3 頁，共 16 頁 

租生活工場使用，但資產未攤提完之折舊

部分，認列報廢損失金額。 

主席發言：各位董事所提會計相關問題，請劉經理完成整理

後，由本人請會計師回覆，並列管精進。 

吳董事志揚發言：在營業概況比較表內，以「寶得利免稅店」

為例，它是去（112）年 6月新入駐櫃廠商，

將它的業績與 111 年同期比較，這是沒有

意義的！因為它入櫃未滿乙年，並沒有同

期業績可對照。建議公司能以註記方式，

與其營業的月份及季別來比較，以即時掌

握新駐櫃廠商的營業狀況與績效。 

主席發言：請孟總經理依吳董事意見，修正營業概況比較

表，於下次董事會議報告。 

黃董事訓佳發言：有關秀泰影城實際營業概況 112 年比 111

年好，但卻提出租金減免的請求！請公司

能掌握其營業的狀況，瞭解真正的原因，

以維護公司的權益。 

主席發言：有關寶得利免稅店及秀泰影城提出的降租請求，

公司經營團隊會積極掌握渠等營業的實際問

題，協助改善，並會依相關規定提董事會討論決

議。 

吳董事志揚發言：公司應每個月都必須掌握所有專櫃營業狀

況，瞭解其營運的情形。以秀泰影城為

例，或許會受到美國電影業罷工影響，但

仍可以藉由引進歐洲等不同地區影片的

方式，來降低對業績的衝擊。 

（二）本公司第一屆第七次審計委員會會議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第 4 頁，共 16 頁 

（三）有關本公司「前館耐震補強」案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吳董事志揚發言：個人認為首先要將名詞定義清楚，若從初

評到詳評階段，應該是尚未進入監造階

段，但會議資料顯示，全案已完成設計規

劃，應該不是還在詳評階段，所以定義應

該明確！在上次董事會時已經有建築師

完成詳評報告，只是他忽略了 95 年公司

改館時，已經完成部分的結構補強工程，

所以他只要再修正原有的詳評報告，並納

入相關耐震係數，確認需補強樑柱數量，

完成詳評報告，公司現階段委託規劃設計

廠商進行的事項，應依詳評報告建議完成

耐震補強設計規劃圖說及招標文件，準備

進入發包階段。配合 116年改館期程納入

整體施工計畫，其中又涉及改館及耐震補

強等兩個工程，其介面如何歸屬﹖請公司

要即早規劃。 

陳董事國勝發言：在會議資料中期程管制表第 10項中，116

年 6 月 30 日展延作業是完工日期還是申

請日期﹖ 

甘霽經理發言：因配合專櫃合約期限日，所以 116年 6月 30

日是施工日期。 

陳董事國勝發言：另第 11及 12項期間有 2年的空窗期，建

議公司將吳副主委前面所提的整體工程

設計圖說等作業納入管制。 

吳董事志揚發言：有關全案耐震補強工程書圖，應該要有設

計審查程序，建議公司可以委託外部專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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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協助公司提供專業意見；另 116年

全面改館應該也要提前完成規劃設計，並

將相關進度納入整體期程管制，有關計畫

與預算都應即早完成整備。 

主席發言：公司會依據兩位董事指導，即早啟動耐震補強與

全面改館等兩項工程的期程管制機制。 

（四）113年 1至 3月「公司治理」執行情形。 

（附件詳會議資料） 

吳董事志揚發言：有關公司誠信經營守則應該是已完成訂

定，會議資料中提及簽署作業，是否為新

進人員﹖另 113年 1月 19日完成「內部

人持股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規定之

常見態樣」宣導資料，個人因未加入董事

群組內，所以至今仍未收到，顯與會議資

料登載不相符，建議公司要確保會議資料

的正確性。 

甘霽經理發言：有關本次全體員工簽署誠信經營守則，重點

是在於防止員工貪瀆及內線交易等作為；另

有關「內部人持股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

規定之常見態樣」宣導資料，確實已在董事

群組上發布，爾後公司會再精進相關作為。 

吳董事志揚發言：「內部人持股變動申報違反證券交易法規

定之常見態樣」宣導資料，建議公司還是

要發書面資料較為適宜。 

主席發言：公司為防止員工貪瀆及內線交易，除要求全體人

員簽署切結外，也納入新入駐廠商設櫃合約中規

範。 

黃董事訓佳發言：有關公司治理評鑑級距，雖已有進步但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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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後段，建議公司持續精進，提升評鑑成

績，落實公司治理。 

吳董事志揚發言：有關修訂公司誠信經營守則，建議公司要

將修訂內容提董事會決議討論。 

（五）本公司 112年 (1-12月)內部稽核工作執行報告。  

                              （附件詳會議資料） 

 

五、提案討論：（報備、追認、討論事項） 

提案一： 

案由：有關本公司「管理部經理」人事建議案，提請審議。 

吳董事志揚發言：對於甘霽組長真除管理部經理，董事會

都支持，但對於原法務組長業務仍請甘

經理繼續兼辦，併請公司注意人事控管。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提報本公司第五屆第五次薪資報酬委員會會議決議事項，

提請審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三：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2年財務報表，提請討論。 

黃董事訓佳發言：稅前淨利較預算計畫增加 900 餘萬元，

其中有些是去年應支出費用而未支出

的，例如耐震補強工程預算及廣告費用

節省等，請問公司這些都可以納入「獲

利」嗎﹖ 

劉經理堂慰發言：這些都是與公司年度預算計畫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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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屬公司「節流」撙節的金額，因未支

出，所以都回流至公司年度盈餘科目內。 

黃董事訓佳發言：個人認為公司「獲利」應是指公司實際

營業的績效，提供公司參考。 

吳董事志揚發言：基本上以往的邏輯確實是如此，但稅前

淨利增加 900 餘萬元，卻是屬於預算編

列該執行而未執行的「節流」部分，如

果納入盈餘，這是有待商榷的！請公司

與會計師共同討論或是比照其他公司做

法，修正相關規定，於下次董事會報告。 

主席發言：請會計部劉經理與會計師對「盈餘結算方式」

完成研討後，於下次董事會議提報。 

吳董事志揚發言：改館是最主要的目標，是為達到提升業

績的目的，而耐震補強是併案辦理之工

程，目的是要節約預算及縮短工期，所

以配合專櫃合約期限，改館就必須訂在

116 年執行，有關耐震補強工程設計規

劃一定要提前完成，並且要找到優良廠

商如期完工。 

潘董事大綱發言：有關年度盈餘區分「業內績效」與「業

外收入」等兩部分，其中「業內績效」

絕對是肯定公司的績效，但「業外收入」

常來自匯利率的變動所產生的盈餘，未

來在「超盈餘獎金」部分確實應該有所

規範。 

吳董事志揚發言：以○○單位為例，有關委外經營廠商所

繳的租金或者權利金，並非屬單位員工

努力之成果，故是不納入超額獎勵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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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有關業外收入之績效亦類同，謹

提供公司參酌辦理。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的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四：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2年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提列，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公司民國 112年獲利新台幣 4,009萬 5,353元(計算詳

如下表)，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規定，提列員工酬勞(4

％)160萬 3,814元，提列董事監察人酬勞(4％) 160萬

3,814元。 

二、前項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提列，業經薪資報酬委員

會審查通過，亦經會計師查核與 112年度財務報告已認列

之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相符。 

三、本案董事會討論通過後，提報股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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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董事國勝發言：有關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列表中稅前

盈餘 3,724 萬 6,591 元與會議資料 31

頁盈餘分配案中稅前淨利 3,706 萬

4,807元，差距 18萬餘元，請問原因為

何﹖ 

劉經理堂慰發言：稅前盈餘 3,724 萬 6,591 元，包含「稅

前淨利」及「超盈餘獎金」等兩部分，

因依公司組織章程同屬公司獲利，所

以，一併納入提列。 

陳董事國勝發言：依國際會計原則，公司財務必須充分揭

露，公司常發生同一會計科目卻有兩個

不同數字的現象，裡面卻隱藏許多原

因。以酬勞提列表中「彌補虧損—福利

計畫之精算損益」35萬 8千餘元為例，

又與財報內 44萬 8千元不相符！所以讓

人質疑獲利 4,009 萬 5 千餘元是否正

確﹖ 

劉經理堂慰發言：財報內 44萬 8千元是內含 20％所得稅，

而酬勞提列表內 35萬 8千餘元是稅後，

爾後會依陳董事指導將明細列出說明清

楚。 

吳董事志揚發言：有關公司在會議資料中揭露的所有資料

都應正確無誤！不應該讓董事質疑，尤

其財務數字更要精準正確，不可草率！

另外酬勞提列表述方式也讓人看不懂！

這種現象已屢次發生，請公司檢討改

進！有關「超盈餘獎金」18萬餘元是否

應該列入公司獲利﹖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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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董事訓佳發言：有關「超盈餘獎金」18 萬餘元，是屬公

司支出，有沒有與公司法衝突﹖ 

劉經理堂慰發言：沒有衝突！因為「超盈餘獎金」是依照

公司獎金辦法提列出來的，與「稅前淨

利」同屬公司「獲利」。 

吳董事志揚發言：個人認為「超盈餘獎金」從稅前淨利提

列出來後，就是支出項目。 

黃董事訓佳發言：依陳董事前述，會計科目只有「稅前淨

利」，而沒有所謂「稅前盈餘」科目。 

吳董事志揚發言：個人認為這應該是酬勞提列表陳述的方

式造成誤解，如果將「超盈餘獎金」18

萬餘元呈現清楚，就不會讓人產生質

疑！請公司檢討改進！ 

主席發言：請會計部劉經理依各位董事意見修正酬勞提列

表述，提列金額照案通過！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五：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2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本公司民國 112年度稅前淨利 3,706萬 4,807元，稅後淨

利 2,961萬 9,318元，減除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畫

之精算損益)35萬 8,866元，合計 2,926萬 452元，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292萬 6,045元，可供分配盈餘計 2,633

萬 4,407元(盈餘分配表詳如下表)。 

二、有關股東股利謹依據前述章程分配計算如下： 

股東股利：2,633萬 4,407元，佔可供分配盈餘之 100%

除以發行股數 73,043,283 股，每股可配發約 0.36053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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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股東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

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本案董事會討論通過後，提報股東會承認。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六： 

案由：本公司民國 113年股東常會召開日期、時間、地點與股東

提案權行使，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法召開 113年股東常會，擬訂定以下相關事宜： 

(一)開會時間：113年 6月 26日（星期三）上午 09時 30

分。         

(二)開會地點：欣欣秀泰影城(台北市中山區林森北路 247

號 4樓)。 

(三)股票停止過戶期間：113年 4月 28日至 113 年 6月 26

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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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最後過戶日：113年 4 月 26 日(星期五)16:30 止。 

(五)受理持股 1%以上股東就本次股東會提案權相關作業如

下： 

 1.受理股東提案日期：113年 4 月 20日至 113 年 4月

30日止。 

 2.受理處所：欣欣大眾市場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林森

北路 247號) 。聯絡人：林心玫 電話：02-25212211

分 機 312。 

 3.受理方式：欲辦理提案之股東，務請於 113年 4月 30

日下午 5 時前，將書面以掛號寄(送)達本公司，並請

於信封加註「股東會提案函件」字樣，本公司將彙總

並檢核股東相關提案後，送交董事會審核辦理，並於

法定期限內回覆。如有股東逾公司公告之受理提案期

間，即不列入股東會之議案。 

   二、召集事由： 

   (一)報告事項： 

     1.民國 112年度營業報告。 

     2.民國 112年度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 

     3.本公司民國 112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監察人酬勞

提列報告。        

     4.其他報告事項。 

 (二)承認事項： 

1.民國 112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 

2.民國 112年度盈餘分配案。 

 (三)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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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七： 

案由：刊登民國 112年度『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於年報，並於

證券交易所公開資訊觀測站公告申報，提請審議。 

主席發言：爾後有關金管會最新公告規定與做法，除立即

運用董事會群組宣導外，並應於董事會議上提

出書面資料報告。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提案八： 

案由：擬委由正風聯合會計師事務所辦理本公司民國 113年財務

報告及所得稅結算申報書查核簽證服務案，提請審議。 

決議：經全體出席董事一致同意，照案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主席發言：對於各位董監事所提意見，公司經營團隊將會持續管

制執行，感謝各位董事的支持與指導，並在百忙之中

共同參與本次會議，本席在此宣布散會。謝謝！ 

七、散會（主席宣佈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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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辦人員：秘 書  林再生 

 

     首    長：董事長 尤志煌 


